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 
 宁城职院〔2018〕40号 

  

关于印发《南京城市职业学院外聘教师 

管理办法（暂行）》的通知 

 

各院、部： 

现将《南京城市职业学院外聘教师管理办法（暂行）》印发

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南京城市职业学院外聘教师管理办法（暂行）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 

2018 年 7月 5 日 

 

 

 

 



 

附件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外聘教师管理办法（暂行） 
 

为更好地利用优质教学资源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进一步促进和

规范外聘教师参与我校高职教育教学工作，特制定本办法。 

一、聘任条件 

（一）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遵守规章制度；对学生进行宪法

所确定的基本原则的教育和爱国主义、民族团结的教育，法制教

育以及思想品德、文化、科学技术教育，组织、带领学生开展有

益的社会活动；关心、爱护全体学生，尊重学生人格，促进学生

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制止有害于学生的行为或

者其他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的行为，批评和抵制有害于学生健康成

长的现象；不断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和教育教学业务水平。 

（二）具有良好的教学业绩、较高的学术水平，品行端正、身

心健康。 

（三）来自其他高校的兼课教师应取得高校教师资格证书，且

具备讲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拥有硕士学位的助教；来自行业、

企业的兼职教师应取得相关行业的执业证书。 

（四）若不满足学历、职称或执业条件，教学单位认定确需聘

任，应在申请表中详细说明聘任理由，同时提供相关证书等有关



 

资质证明材料，经二级学院（部）教学指导委员会研究同意后报

教务处备案。 

二、聘任要求 

（一）网上申请，规范聘用程序 

1.教学单位每学期末落实下学期教学任务时，根据教学需要确

定外聘教师需求，根据报名情况以平等、竞争、择优为原则，组

织考核。 

2.通过考核被录用的外聘教师需填写《外聘教师开课申请表》、

签订《南京城市职业学院外聘教师协议书》，向人力资源处提交身

份证、教师资格证、最高学位证、最后学历证、专业技术职务证

书、行业执业证书、工作证明等证书（件）及其他有关资质证明

的复印件，加入南京城市职业学院教师信息库；同时，教学单位

于每学期第 10周前将录用的外聘教师信息报送教务处备案。 

3.教务处网上审核确认外聘教师信息。 

（二）明确职责，加强教学管理 

1.聘用单位主要职责 

负责向外聘教师介绍人才培养方案，明确其工作职责、教学任

务及教学要求，提供课程标准、教材等必要的教学资料以及有关

教学工作的管理规定等材料；负责外聘教师的日常教学管理，在

教务管理系统中建立外聘教师信息库，及时反馈学生及其他人员

的评价意见，吸收外聘教师参与教研活动、课程和专业建设；负



 

责外聘教师考核，并依据考核结果计算、统计并上报外聘教师的

教学工作量及课时酬金。 

2.外聘教师主要职责 

树立并践行“智教实学合一，能力素质并重”的人才培养理念，

呼应时代、结合实际，优化教学内容，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和

手段，确保教育教学质量；建立辅导答疑平台，引导学生自主学

习，指导课后作业、实训报告，教学相长，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接受教学监督、检查和考核，积极参加

有关教研活动，按要求提交教学资料。 

（三）严格考核，建立业务档案 

对外聘教师的教学业务考核纳入学校教学质量考核体系，对教

学业务考核较差者，尤其是学生评教加权平均分低于 70分者，原

则上不再聘任；外聘教师若在聘期内出现重大差错或过失，按学

校《教学事故认定办法》处理，聘用单位可予以解聘，并报教务

处备案。 

聘用单位须建立外聘教师业务档案，业务档案包括：《外聘教

师开课申请表》、《南京城市职业学院外聘教师协议书》；外聘教师

身份证、教师资格证、最高学位证、最后学历证、专业技术职务

证书、行业执业证书、工作证明等证书（件）复印件以及外聘教

师考核材料等。 

三、课时酬金 



 

外聘教师的课时酬金由含基本课酬及交通补贴，具体标准如

下： 

外聘教师的基本酬金由聘用单位根据教学工作量折合成标准

课时支付，具体标准如下： 

职称 教授 副教授 讲师 助教 

每标准课时

（元） 

120 100 80 60 

对于不满足学历或职称条件的行业、企业专业人才，由聘用单

位参照以上标准核准课时酬金后方可聘任。 

交通补贴：按每次 50 元补贴，或免费乘坐校班车。 

每月底各聘用单位依据所批准的酬金标准计算课时费，按财务

管理规定发放。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由人力资源处和教务处负责解释。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校长办公室         2018年 7月 5日印发 

 


